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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昌莲
据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官网消

息，7月23日凌晨，南京七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的通知》，通知提出，支持刚性购房需
求，完善住房限购政策，夫妻离异的，任
何一方自离异之日起2年内购买商品住
房的，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庭总
套数计算。

围绕着办准生证、落户、学位、买车、
购房、拆迁、移民、做生意等问题，一些市
民不惜采取“假离婚”的极端手段。近年
来，“假离婚”现象在各地轮番上演，成为
一些市民获取利益的“捷径”。今年5月，
一些城市离婚扎堆“一号难求”，其背后
就有“假离婚”的魅影，目的是为了炒房
或者申请学位。然而，“假离婚”炒房的
背后，不仅隐藏着诸多风险，而且折射出
了当今社会诚信失守。如此语境下，南
京出台楼市新政支持刚需，“假离婚”炒
房将被限制，具有示范意义。

不可否认，“假离婚”逐利，已经成为
钻政策空子的一种潜规则。这种潜规
则，不仅是对婚姻的亵渎，也是对法律的
蔑视，其隐含的道德、情感、经济等诸多
风险，更是不可小觑。事实上，“假离婚”
就是真离婚，一旦双方领取离婚证，便不
再是夫妻关系，必须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一方摄取利益后，如果另一方拒不复婚，
将会引发纠纷；再者，一旦离婚，财产将
进行分割，即使婚前手持离婚协议或保
证书，也难保权益，当事人可能会陷入钱
财尽失的尴尬境地。

此前据媒体报道，为规避限购政策
购买学区房，上海一对夫妇“假离婚”，并
签署《离婚财产协议》约定“婚后共同财
产自行分割完毕”。谁知，“假离婚”弄假

成真。妻子将前夫告上法庭，要求重新
分割两人离婚时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
产；而丈夫提出，双方签署的协议表明，
婚后的共同财产在离婚时已自行分割完
毕，不存在未分割的共同财产，不同意前
妻的诉求。从本案例来看，丈夫以购房
为由，与妻子“假离婚”，实则是一种利益
陷阱。

再者，“假离婚”逐利，是一种出卖诚
信的行为，折射出了现代社会的信用困
境。众所周知，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是
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自古以来，诚
信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被视为人
的立身之本。然而，如今让我们产生不
信任的人和事不胜枚举。“假离婚”逐利，
就是典型例证。“假离婚”逐利，之所以能
够屡屡得逞，源于监管的缺位。比如，针
对离婚扎堆“一号难求”，可能存在“假离
婚”炒房现象，从婚姻登记机构到住建、
民政等管理部门，都对这种行为不闻不
问，放任自流。可见，审视“假离婚”逐利
事件频发，根不在夫妻本身，而在于政策
和监管存在漏洞。

因此，对“假离婚”乱象，不应止于
“炒房受限”。对于这种病态获得感，需
要制度疏导和依法治理。首先，地方政
府在政策制定上，应更加科学、细致。
比如，对于楼市调控等政策，不能朝令
夕改，应保持可持续性，并做到信息公
开透明。同时，进一步普及婚姻法，大
力宣传婚姻造假逐利的危害和风险，引
导市民恪守诚信、敬畏婚姻，不能用不
正当的方式，满足自己的获得感。特别
是，“假离婚”炒房等逐利手段，本质上
是一种诈骗行为，已经涉嫌违法，当追
究刑事责任，并列入失信“黑名单”，提高
违法成本。

让“傍名牌”的医疗机构“傍”不起

对“假离婚”不应止于“炒房受限”

□ 何勇海
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名称管理工作
的通知》，要求严格履行名称管理职责、严
禁利用名称误导患者，医疗机构擅自使用

“协和、同仁、华山、湘雅、齐鲁、华西”等知
名医院名称标识的不予登记。

近年来，各有关部门均在加强医疗机
构名称管理，但仍有一些医疗机构名称不
规范、不严谨，使用未经核准的字样，或故
意仿造其他医疗机构名称，有的仿造是利
用谐音、形容词等，有的却直接使用含有知
名医院相关字词的名称。比如，前不久，

《法制日报》记者通过天眼查搜索“协和医
院”发现，相关“协和”医院机构达2080家，
但真正的协和医院在全国仅3家；仅有4个
分院的华山医院，在全国注册的医疗机构
有1120家；仅有两个分院的同济医院，在全
国也多达1115家。

医疗机构“傍名牌”，侵犯知名医院的
商标权，损害知名医院的经济利益与合法
权益，扰乱市场秩序。从本质上说，医疗机
构“傍名牌”，就是想让患者误以为二者之
间有业务关系，这种做法属于反不正当竞
争法所禁止的、经营者不得实施的“足以让
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
联系的混淆行为”。在患者难以鉴别真假

“协和”之下，很容易被假“协和”的虚假广
告所吸引，导致真“协和”的患者流失。若
假“协和”再出一些医疗事故，自会影响真

“协和”的声誉。
医疗机构“傍名牌”，患者更是最直接

的受害者。在优质医疗资源匮乏的三四线

城市，原本不知名、不入流的医院一旦成为
知名医院的“亲戚”，身价立马大涨。2018
年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采访发现，个别

“傍名牌”医院的收费竟比一般公立医院贵
6倍，让患者多花不少冤枉钱，还存在编造
疾病、术中加价、诱导医疗等违规违法问
题。尤其是，此类医院在医师水平、医疗技
术、设备等方面都无法与大医院相比，直接
影响患者的诊疗，甚至会耽误患者的病情，
延误治病时机。

由此可见，治理医疗机构“傍名牌”刻
不容缓。5月30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发
布通知，决定对相关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清理整治，要求含有“协和”等知名医院
名称相关字词的企业名称，无授权的一律
不得登记，已经登记注册的，如无投资关系
或相关授权，须立刻改名。如今，卫健委等
四部门再发通知，要求各地卫健、民政、市
场监管部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于医疗
机构擅自使用知名医院名称标识，利用违
规名称发布虚假广告、欺骗或诱导患者等
行为，加大打击力度，等等。

其实，打击医疗机构“傍名牌”，最需要提
升到反不正当竞争、虚假广告等层面严处，提
高违法成本，让“李鬼”傍不起“李逵”；也要破
除地方保护，追究地方监管部门的责任，“傍
名牌”医院并非都是山寨货，不少是通过地
方相关部门注册的合法医疗机构。同样需
要被傍医院主动出击，一旦发现被傍，一定
积极收集证据，及时向对方的不正当竞争与
经营行为亮剑，医疗行业关乎患者生命安
全，向“傍名牌”医院较真，不仅是维护自身
权益，更是对患者负责，履行社会责任。

号称月减二十斤，朋友圈里坑网民。
有毒有害非良品，一朝被查快人心。

打击医疗机构“傍名牌”，最需要提升到反不正当竞争、虚假广告等层面
严处，提高违法成本，让“李鬼”傍不起“李逵”；也要破除地方保护，追究地方
监管部门的责任。同样需要被傍医院主动出击，积极收集证据，及时向不正
当竞争与经营行为亮剑。医疗行业关乎患者生命安全，与“傍名牌”医院较
真，不仅是维护自身权益，更是对患者负责，履行社会责任。

绘画 毕传国 配诗 郝玲

“不锻炼，不节食，一个月能瘦20斤。”家住长沙岳麓区的周女士轻信网
上宣传，花高价在微商处购买几盒减肥药，服用几天后，还未等到变瘦，身
体就出现心跳加快、口干舌燥等异常反应。经抽样送检，该食品中被检测
出含“西布曲明”成分(国家明文规定食品中禁止添加)。近日，长沙警方循
线深挖，成功破获一起涉案4000余万元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抓
获犯罪嫌疑人31名。 据7月21日中新网


